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三屆部長經貿合作行動綱領 

（2007-2009） 

 

 

序言 

 

 
安哥拉共和國、巴西聯邦共和國、佛得角共和國、幾內亞比紹共和國、莫桑比

克共和國、葡萄牙共和國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等葡語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負

責經貿事務的部長，于2006年9月24日至25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以下簡稱澳門），共同舉行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以下

簡稱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 

 

根據論壇達成的加強、鞏固與深化雙邊協商和經貿合作關係的原則與宗旨，部

長們回顧自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以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關係的發展

狀況，積極評價三年來在落實論壇2003年在澳門達成的行動綱領框架內經貿領

域所取得的成績； 

 

讚賞並肯定澳門在加強與深化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中所發揮的平臺作用，

感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論壇後續行動的開展所給予的大力支持； 

 

相信2003年通過的行動綱領為落實各項加強和擴大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關係的

工作提供了方便； 

 
堅信本行動綱領將進一步促進論壇與會國的相互瞭解與溝通，進一步推動相互間經

貿合作和雙向投資，進一步加強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橋樑作用； 

 

認為目前論壇與會國各自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不同，各方均應在平等互利、合作

共贏的基礎上，通過確認各自關切的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加強合作，實現共

同發展； 

 

各方決心推動和促進論壇與會國間的務實合作夥伴關係，一致同意擴大合作領

域，並決定在以下方面採取具體措施落實此行動綱領。 

 

一、政府間合作 

 

1.1充分肯定高層互訪對相互協商與促進合作的重要性，一致同意，論壇框架內

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業已存在的政府間雙邊合作機制，並不斷加以完善，以促

進與會國間的高層及高官互訪。 

 



1.2強調經貿關係是論壇與會國當前交往的核心和基礎，並一致同意推動中國與

葡語國家之間雙邊和多邊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在促進外來直接投資、旅遊、運

輸以及企業間合作等方面。 

 

1.3注意到政府間合作不僅局限於經貿領域，還可以擴大到各方共同感興趣的其

他領域，以及與論壇主要業務互補的相關領域。 

 

二、貿易 

 

2.1讚賞落實論壇2003年行動綱領方面取得的成效，注意到中國與葡語國家間

貿易發展迅速，貿易額逐年增加。認為雙方貿易仍具有很大潛力，進一步擴大

相互間貿易符合各方需要，一致同意採取積極措施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相互

貿易，力爭到2009年使雙邊貿易額達到450-

500億美元，尤其增加葡語國家對中國市場的出口額。 

 

2.2按照論壇與會國履行的國際承諾，積極宣導和推動自由貿易，鼓勵採取有利

於擴大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額的措施。 

 

2.3按照2003年10月簽署的《貿易促進機構或商會間合作協定》，加強合作，

推動建立定期協商機制，相互及時提供有關貿易和商品需求的資訊，以擴大中

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 

 

三、投資與企業間合作 

 

3.1認識到投資在與會國經貿關係中的重要性，一致同意採取積極措施，推動中

國與葡語國家間的直接投資，尤其是中國對葡語國家的直接投資。計畫2007－

2009三年內使中國和葡語國家雙向投資額至少翻一番。 

 

3.2為鼓勵吸引投資，同意宣傳並介紹各與會國現行的各種投資的法律法規。鼓

勵在論壇與會國間商簽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 

 

3.3同意在論壇常設秘書處協調下，由各與會國成立一個投資工作小組，推動落

實與會國的雙邊和多邊投資專案。 

 

3.4同意繼續公佈有關貿易和商機的資訊，辦好每年輪流在論壇與會國舉辦的中

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展覽會，鼓勵企業互訪並參加在與會國舉行的其他展覽會、

博覽會和貿易洽談會。 

 

3.5同意支援論壇與會國企業在各種經濟活動領域內的合作，如基礎設施建設、

交通、資訊通訊、能源、農業及自然資源開發和利用等。 

 

3.6同意相互通報並更新與企業相關的市場開放程度和開放領域，發佈有利於企

業活動的法律和財政保障政策。 

 



四、農業與漁業合作 

 

4.1認識到農業與漁業的發展對消除貧困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與葡語國家

在農業與漁業合作方面有著巨大的潛力，重申願意採取具體措施以推動該領域

的合作。 

 

4.2重申促進在農業與漁業等領域進行合作的必要性，優先進行人員交流與培訓，

研究並制訂中國與葡語國家農業與漁業發展規劃並開展相關合作，鼓勵和支援企業

參與農漁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種植、養殖技術推廣、農機生產、農產品及食品加

工業。 

 

五、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5.1承認部分論壇與會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處於技術發展的過渡期，並具有一

定設備製造能力。重申願意推動與會國以雙邊和多邊的方式積極參與基礎設施

建設專案。 

 

5.2重申必須在承包工程管理方面，加強技術和經驗交流，推動有關基礎設施建

設專案的資訊交流。 

 

5.3鼓勵中國、葡語國家企業探討通過規劃、設計、諮詢、設備供貨、工程建設

和運營等多種形式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尋找並確認相應的融資方式，並

為雙方企業提供必要的便利。 

 

六、自然資源合作 

 

考慮到自然資源對與會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重申必須按照"互利互補、共同

發展"的原則，繼續推動各項工作，採取形式多樣的合作方式，加強在自然資源

開發和利用中的合作。 

 

七、人力資源合作 

 

7.1同意人力資源發展和創造當地就業對與會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注意到

論壇2003年部長級會議後，中國加大了對葡語國家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的力度。 

 

7.2重申必須繼續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按照各與會國自身的特點，加大協調力

度，制定人力資源培訓計畫，確定優先培訓領域和培訓人數。 

 

7.3同意根據論壇各與會國的潛力，加強協調合作，通過確定培訓專案，擴大培

訓範圍與領域，推進授課人員的國際化以及增加受訓人數，進一步促進各與會

國在人力資源領域的合作；同意以多邊合作為基礎，推動研究成立論壇培訓中

心的可行性，在貿易、旅遊、酒店管理和經濟合作等方面培養各類人才。 

 



7.4為便於培訓進一步擴大經貿合作所必需的各類幹部人才，強調論壇必須採取

積極措施，在設備、師資等方面提供便利條件，在與會國內推廣漢語和葡萄牙

語的教學活動。 

 

7.5讚賞中國願在中葡論壇行動框架內，加強與葡語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

如2007－2009年舉辦本科及研究生課程，增加獎學金名額等。 

 

7.6讚賞中方願意在中葡論壇行動框架內，擴大對發展中葡語國家的人員培訓，

中方將根據發展中葡語國家的需要以及在該領域舉辦活動的情況，舉辦有針對

性的培訓班，爭取在2007-

2009三年內為發展中葡語國家培訓官員及各類技術人員900人。 

 

7.7讚賞中方提出在中葡論壇行動框架下，在未來三年內幫助亞非葡語國家修建

一定數量的鄉村小學，並向這些國家派遣青年志願者，從事醫療衛生、文化教

育等活動。 

 

八、合作發展 

 

8.1讚賞論壇與會國支援開展有利於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的合作,這一合作應體現

於2007-2009未來三年中葡論壇框架內的具體行動中。 

 

8.2讚賞中國和葡萄牙決定在雙邊框架內,向非亞葡語國家分別提供8億元人民幣

的優惠貸款和不少於1億歐元的信貸, 按照這些國家減少貧窮的發展戰略, 

資助公共投資優先計畫。 

 

8.3注意到巴西等國已在雙邊框架內,免除非洲一些葡語國家的債務，其中，巴

西共免債4.71億美元。 

 

8.4對中國決定免除向參加論壇的重債葡語國家提供的2004年底對華到期未還

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表示讚賞。 

 

8.5 讚賞中方願繼續提供無償援助，用於雙方商定的專案。 

 

九、新領域合作 

 

9.1考慮到論壇在加強與會國雙邊和多邊合作關係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為有利於

實施相關的經貿活動，一致同意中國和葡語國家在以下領域開展工作： 

 

9.2同意推動與會國金融機構共同努力，在多邊框架內尋求並確定共同感興趣專

案的資金來源，研究成立論壇金融合作機制的可行性。 

 

9.3鼓勵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旅遊合作，推動旅遊從業機構和人員的交流，促進

完善旅遊基礎設施及推廣介紹各自旅遊產品。中方將積極推動中國政府有關部

門將葡語國家列為中國公民組團出國旅遊目的地。 



 

9.4為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間建立一個物流網，啟動在運輸領域的合作。推動各國

有關部門探討開通空中及海上直航的可能性，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旅遊和

貿易往來。 

 

9.5充分利用現有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尤其是中國和葡語國家醫藥行業的相關

機制，擴大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通過簽署議定書，努力在防治瘧疾、愛滋病

、結核和其他傳染性疾病方面制訂各種國有和私有合作方案。在此，積極讚賞

中方提議研究並落實在非洲和亞洲葡語國家設立一所瘧疾防治示範中心。 

 

9.6推動科技領域的合作，鼓勵論壇與會國增加科技交流，其中包括技術轉讓和

科技培訓。 

 

9.7在廣播電視領域開展合作，通過節目製作，人員、技術交流和培訓，增進相

互瞭解和經驗共用：通過廣播電視的新聞報導，客觀介紹對方國情況。 

 

9.8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優化在文化領域現有的合作專案，交流

經驗，加深論壇與會國政府和企業的相互瞭解，並為其交往提供便利。 

 

十、澳門平臺作用 

 

10.1重申澳門應繼續積極發揮其平臺作用，以加強中國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關

係。為此，澳門將繼續開展各項業務，鞏固並加深相互瞭解，在與會國政府和

企業間建立多種合作夥伴關係。 

 

10.2強調必須積極推動澳門企業、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企業，在貿易、運輸、

投資、農業與漁業合作、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衛生和通訊等領域，

共同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 

 

10.3同意繼續鼓勵和促進澳門致力於參與並擴大對葡語國家人員的培訓，協助

論壇舉辦人員培訓活動，如語言、貿易、旅遊、金融和工商行政管理等。 

 

十一、後續機制 

 

11.1積極評價設在澳門的論壇常設秘書處在落實2003年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以及

為實施與會國所制定的項目而提供的後勤和財政保障中所發揮的作用，重申必

須繼續推進這一包括相關聯絡員網路的協調機制。 

 

11.2同意必須完善論壇常設秘書處的組織機構與職能，以便做好第二屆部長級

會議的各項行動。 

 

 

 

 



十二、下一屆部長級會議 

 

同意200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召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

壇（澳門）第三屆部長級會議。 

 

 

 

 

 

安哥拉共和國貿易部部長 

若阿金.穆阿富穆阿 

 

巴西聯邦共和國發展、工業和外貿部常務副部長 

伊萬.拉馬略 

 

佛得角共和國經濟、發展和競爭部部長 

若昂.佩雷拉.達席爾瓦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部長 

薄熙來 

 

幾內亞比紹共和國貿易、工業和手工業部部長 

多明戈斯.帕斯庫亞爾.巴蒂卡 

 

莫桑比克共和國能源部部長 

薩爾瓦多.南布雷特 

 

葡萄牙共和國公共工程、交通和通訊部部長 

馬里奧.利諾 

 

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發展部部長 

阿爾坎若.達席爾瓦 


